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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45� � � � � � � � 证券简称：闻泰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9-098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83,366,733股

发行价格：77.93元/股

●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序号 公司名称/个人名称 获配对象产品名称 发行股数(股) 缴款金额（元）

1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1,924,804 149,999,975.72

2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东方红启元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83,202 99,999,931.86

3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互联网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013 23,380,013.09

工银瑞信科技创新3年封闭运作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49,917 3,890,031.81

工银瑞信稳健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8,320 9,999,977.60

工银瑞信新金融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6,240 7,499,983.20

工银瑞信总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6,240 7,499,983.20

工银瑞信基本面量化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2,656 7,999,982.08

工银瑞信绝对收益策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25,664 1,999,995.52

工银瑞信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832 999,997.76

工银瑞信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832 999,997.76

4

上海混沌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上海混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849,608 299,999,951.44

5

寻常（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汇玖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59,296 27,999,937.28

6

寻常（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汇玖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906,454 226,499,960.22

7

寻常（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汇玖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10,624 31,999,928.32

8

寻常（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汇玖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59,296 27,999,937.28

9

寻常（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琚玖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72,577 67,999,925.61

10

昆明市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昆明市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70,576,158 5,499,999,992.94

合计 83,366,733 6,496,769,502.69

●限售期及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已于2019年12月1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 本

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限售期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2019年12月16日，华泰联合证券扣除相关费用后将募集资金余额划付至向发行人账户。 2019年12月16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了《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众会字[2019]第7261号）。 经审验：截至2019年12月16日止，闻泰科技本次实际非

公开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83,366,733.00股，每股发行价格77.93元，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496,769,502.69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人民币140,500,830.00元（不含税金额）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356,268,672.69元（大写：人民币陆拾叁亿伍仟陆佰贰拾陆万捌仟

陆佰柒拾贰元陆角玖分），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83,366,733.00元，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6,272,901,939.69元。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有关简称与公司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的有关简称相同。

一、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情况

（一）本次重组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1、本次交易买方履行审批程序的情况

本次重组交易的买方分为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小魅科技（小魅科技同时作为卖方向上市公司出售控制权）。

（1）上市公司履行审批程序的情况

已经履行的程序：上市公司第九届第三十七次董事会、上市公司第九届第三十九次董事会、上市公司第九届第四十三次董事会、上市

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报告书及相关议案。

2019年5月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垄断审查决定[2019]175号），对

上市公司收购建广资产部分业务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上市公司从当日起可以实施集中。 本次交易已经取得德国、美国、波兰、韩国、菲律

宾的经营者集中的批准及德国、台湾的外商直接投资审批的批准。

2019年6月21日，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小魅科技审批程序的情况

1）收购GP权益履行的程序

已经履行的程序：已通过小魅科技股东会审议。

尚需履行的程序：无。

2）对外融资及向上市公司出售控制权履行的程序

已经履行的程序：已通过小魅科技股东会审议。

尚需履行的程序：无。

（3）合肥中闻金泰审批程序的情况

1）同意引入投资人增资履行的程序

已经履行的程序：合肥中闻金泰股东会审议通过。

尚需履行的程序：无。

2）关于同意本次交易履行的程序

已经履行的程序：合肥中闻金泰股东会审议通过。

尚需履行的程序：无。

2、本次交易卖方履行审批程序的情况

本次交易的卖方可分为三类：境内外基金GP和LP、合肥中闻金泰的股东（云南省城投、鹏欣智澎及其关联方、国联集成电路、格力电

器、智泽兆纬）、合肥广讯之LP（珠海融林、上海矽胤），上述各类交易对方履行本次重组程序的情况如下：

（1）境内外基金GP和LP

建广资产、合肥建广、智路资本已履行各自有关审批程序，审议通过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与小魅科技签署了《GP资产收购协

议》及其补充协议；参与本次交易的境内LP及境外LP均已履行各自有关审批程序，审议通过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同意与上市公司及

其关联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境内LP资产购买协议》、《境外LP资产购买协议》等相关法律文件。

（2）合肥中闻金泰的股东

云南省城投、鹏欣智澎及其关联方、国联集成电路、格力电器、智泽兆纬拟向上市公司转让其持有合肥中闻金泰股权，上述交易对方与

闻泰科技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上述交易对方已经履行完毕全部的内部决策程序。

（3）合肥广讯的LP

珠海融林、 上海矽胤拟转让其持有的合肥广讯财产份额， 上述交易对方已经与闻泰科技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并已经履行完毕内部有权机构审批，审议通过投资事项以及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价格

本次配套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19年12月2日），发行底价为77.93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

价的90%。

本次配套发行价格77.93元/股，相当于发行底价77.93元/股的100.00%，相当于本次配套发行询价截止日（2019年12月9日）前20个交

易日交易均价91.52元/股的85.15%。

2、发行对象

本次配套发行的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10名。

3、发行数量

本次配套发行的发行数量最终为83,366,733股。

4、募集资金金额

根据77.93元/股的发行价格，本次配套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6,496,769,502.69元，未超过募集资金规模上限700,000万元。

5、发行费用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的各项发行费用总计为人民币140,500,830.00元（不含税金额）。

6、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交易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公司和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三）募集配套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2019年12月16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认购资金总

额的验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ZI10711号）。 经审验：截至2019年12月13日17:00时止，华泰联合证券实际收到闻泰科技网下认购

资金总额（含获配投资者认购保证金）人民币6,496,769,526.97元（大写：人民币陆拾肆亿玖仟陆佰柒拾陆万玖仟伍佰贰拾陆元玖角柒

分），其中有效认购资金总额（含获配投资者认购保证金）人民币6,496,769,502.69元（大写：人民币陆拾肆亿玖仟陆佰柒拾陆万玖仟伍

佰零贰元陆角玖分）。 上述认购资金总额均已全部缴存于华泰联合证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振华支行开设的账户 （账号：

4000010229200147938）。 资金缴纳情况符合《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

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的约定。

2019年12月16日，华泰联合证券扣除相关费用后将募集资金余额划付至发行人账户。

2019年12月16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众会字[2019]第7261号）。 经审

验：截至2019年12月16日止，闻泰科技本次实际非公开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83,366,733.00股，每股发行价格77.93元，实际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6,496,769,502.69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140,500,830.00元 （不含税金额） 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356,268,

672.69元（大写：人民币陆拾叁亿伍仟陆佰贰拾陆万捌仟陆佰柒拾贰元陆角玖分），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83,366,733.00元，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人民币6,272,901,939.69元。

（四）股份登记情况

2019年12月18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已办理完毕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五）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认为：“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

市场的监管要求。 本次发行价格、认购对象、锁定期安排、募集资金规模以及询价、定价和配售过程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符合上市公司及

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

经核查，君合律师认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发行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

《追加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追加申购单》及《股份认购合同》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公平、公正，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等发行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发行人相关

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对象已缴纳约定的认购价款； 本次发行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

碍。 ”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1、发行对象及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77.93元/股，发行数量为83,366,733股，募集资金总额为6,496,769,502.69元，最终

发行对象为10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次发行结果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个人名称 获配对象产品名称 发行股数(股) 缴款金额（元）

1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1,924,804 149,999,975.72

2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东方红启元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83,202 99,999,931.86

3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互联网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013 23,380,013.09

工银瑞信科技创新3年封闭运作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49,917 3,890,031.81

工银瑞信稳健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8,320 9,999,977.60

工银瑞信新金融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6,240 7,499,983.20

工银瑞信总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6,240 7,499,983.20

工银瑞信基本面量化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2,656 7,999,982.08

工银瑞信绝对收益策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25,664 1,999,995.52

工银瑞信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832 999,997.76

工银瑞信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832 999,997.76

4

上海混沌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上海混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849,608 299,999,951.44

5

寻常（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汇玖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59,296 27,999,937.28

6

寻常（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汇玖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906,454 226,499,960.22

7

寻常（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汇玖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10,624 31,999,928.32

8

寻常（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汇玖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59,296 27,999,937.28

9

寻常（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琚玖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72,577 67,999,925.61

10

昆明市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昆明市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70,576,158 5,499,999,992.94

合计 83,366,733 6,496,769,502.69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昆明市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西路315号云投财富商业广场b2幢19层1908室

认缴资本：400,100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云南锦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12MA6NQ6JAXK

认购数量：70,576,158股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的股权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未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

记备案的,不得从事与私募基金相关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限售期：12个月

2、上海混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600号16幢206室

注册资本：29,8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葛卫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776292063L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经纪），金属材料、建材、橡胶、橡胶制品、棉花、五金交电、针纺织品、玻璃、钢材、矿产品（除专控）、

塑料制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食用农产品、饲料、焦炭的销售，煤炭经营，从

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预包装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的批发非实物方式（凭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3,849,608股

限售期：12个月

3、寻常（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黄浦路99号302H15室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周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35084668X8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汇玖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2,906,454股，琚玖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872,577股，汇玖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410,624股，

汇玖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359,296股，汇玖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359,296股

限售期：12个月

4、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花园石桥路66号东亚银行金融大厦36-37层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仓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10936241R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认购数量：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1,924,804股

限售期：12个月

5、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31层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55998513B

经营范围：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东方红启元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1,283,202股

限售期：12个月

6、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甲5号6层甲5号601、甲5号7层甲5号701、甲5号8层甲5号801、甲5号9层甲5号901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海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7856308U

经营范围：（1）基金募集；（2）基金销售；（3）资产管理；（4）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认购数量：工银瑞信互联网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300,013股，工银瑞信稳健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128,320股，工银瑞信基本面

量化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102,656股，工银瑞信新金融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96,240股，工银瑞信总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96,240股，工银瑞信科技创新3年封闭运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49,917股，工银瑞信绝对收益策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5,664

股，工银瑞信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12,832股，工银瑞信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12,832股

限售期：12个月

（三）发行相关其他事项

1、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配套融资前，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未与公司发生重大交易。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

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证券账户名称

本次发行之前

变动数量（股）

本次发行之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403,400,589 38.76% 83,366,733 486,767,322 43.31%

无限售条件股份 637,266,387 61.24% 0 637,266,387 56.69%

股份总额 1,040,666,976 100.00% 83,366,733 1,124,033,709 100.00%

注：本次配套融资发行之前股本情况为截至2019年10月30日数据。

四、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大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股份变动前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前，上市公司总股数为1,040,666,976股，截至2019年10月30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列表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1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闻天下投资有限公司 153,946,037 14.79

2 无锡国联集成电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1,555,915 11.68

3 珠海融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2,420,040 8.88

4 云南省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1,126,418 8.76

5 张学政 37,000,000 3.56

6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35,858,995 3.45

7 上海矽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100,000 3.37

8 云南融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1,863,321 3.06

9 茅惠英 30,260,000 2.91

10 西藏富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8,363,047 2.73

10 西藏风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8,363,047 2.73

（二）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后，上市公司总股数为1,124,033,709股，截至2019年12月18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列

表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1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闻天下投资有限公司 153,946,037 13.70

2 无锡国联集成电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1,555,915 10.81

3 珠海融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2,420,040 8.22

4 云南省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1,126,418 8.11

5 昆明市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576,158 6.28

6 张学政 37,000,000 3.29

7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35,858,995 3.19

8 上海矽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100,000 3.12

9 云南融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1,863,321 2.83

10 茅惠英 30,260,000 2.69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五、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资产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将相应增加，上市公司的资金实力、抗风险能力和后续融

资能力将得以提升。

（二）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支付境内外GP对价、支付境内LP对价、偿还上市公司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支付本次交易的相关税费及中

介机构费用。 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发行，有利于上市公司顺利完成收购安世集团的并购交易，上市公司将新增半导体业务，为上市公司在

交易完成后的持续发展注入动力。同时部分配套募集资金用于偿还上市公司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财

务风险。

（三）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性影响。

（四）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维持了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稳定。

（五）对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关系的影响

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对上市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

1、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2�号丰铭国际大厦A座6层

法定代表人 江禹

项目主办人 张辉、樊灿宇、许曦、李兆宇

项目协办人 左迪、朱峰、谢瑾、吴伟平

电话 010-56839300

传真 010-56839400

2、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无锡市滨湖区金融一街10号无锡金融中心5层03-05单元

法定代表人 姚志勇

项目主办人 王茜、刘光懿

项目协办人 陈梦扬

电话 0755-82704568

传真 0755-82764220

（二）律师

名称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北大街8号华润大厦20层

负责人 肖微

经办律师 石铁军、刘鑫

电话 010-85191300

传真 010-85191350

（三）审计及验资机构

名称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 上海市中山南路100号金外滩国际广场6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 孙勇、陆士敏

经办注册会计师 郝世明、徐灵玲

电话 +86�21�6352�5500

传真 +86�21�6352�5566

七、备查文件

（一）《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二）《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认购资金总额的验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ZI10711号）、《闻

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众会字[2019]第7261号）；

（三）华泰联合证券、华英证券出具的《关于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

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报告》；

（四）《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五）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证明文件；

（六）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申报材料；

（七）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特此公告。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002466� � �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19-121

债券代码：112639� � � �债券简称：18天齐01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配股的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9年4月11日和2019年4月23日召开了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2018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

券（以下简称“本次配股” ）的相关议案。 公司于2019年6月2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配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2019年度配股公开发

行证券预案〉的议案》和《关于调整公司配股公开发行证券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并经2019年7月

19日召开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9年8月3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第十八届发行审核委员会2019年第113次会议审核通过了本次配股发行申请。

本次配股申请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1849号” 文核准。

2、本次配股简称：天齐A1配；代码：082466；配股价格：8.75元/股。

3、配股缴款起止日期：2019年12月18日（R+1日）至2019年12月24日（R+5日）的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4、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2019年12月25日（R+6日）登记公司网上清算，公司股

票继续停牌，2019年12月26日（R+7日）公告配股发行结果，并复牌交易。

5、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深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6、《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摘要》刊登于2019年12月13日（R-2日）的《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上，《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

相关资料刊载于2019年12月13日（R-2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投资者欲了

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内容。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1.00元。

3、配售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股权登记日2019年12月17日（R日）深交所收市后公司总股本1,

141,987,945股为基数，按每10股配3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共计可配股份数量342,596,383股。

公司为内地与香港股市互联互通标的公司， 需通过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安排

向香港投资者配股。 内地与香港对于零碎股份的处理方式可能存在差异。 配售股份不足1股的，按照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2019年3月修订版）》的有关规

定处理，配股过程中产生不足1份的零碎配股权证，按数量大小排序，数量小的循环进位给数量大的股

东，以达到最小记账单位1份；香港投资者通过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持有发行人股份并参与本次配股

的，对配售股份不足1股的部分，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将根据中央结算系统有关规则的规定将

该等零碎股份的数额调整至整数单位。

4、公司控股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本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齐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张静、李斯龙承诺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其可认配的股份。

5、配股价格：8.75元/股，配股代码为“082466” ，配股简称为“天齐A1配” 。

6、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本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量（含发行费用）不超过700,000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净额拟全部用于偿还购买SQM23.77%股权的部分并购贷款，具体偿还方式根据相关贷款协

议的约定执行。

7、发行对象：截至股权登记日2019年12月17日（R日）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8、发行方式：本次配股将采取网上定价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9、承销方式：代销。

10、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日期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2019年12月13日

（R-2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配股发行公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2019年12月16日

（R-1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2019年12月17日

（R日）

配股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2019年12月18日至

2019年12月24日

（R+1日—R+5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配股提示性公告（5次） 全天停牌

2019年12月25日

（R+6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2019年12月26日

（R+7日）

发行结果公告日；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

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1：以上时间均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注2：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联席主承销商将与发行人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1、配股缴款时间

2019年12月18日（R+1日）起至2019年12月24日（R+5日）的深交所正常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

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2、配股缴款方法

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托管券商处通过深

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配股代码“082466” ，配股简称“天齐A1配” ，配股价格8.75元/股。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售比例（0.3），可认购数量不足1股的部分按照《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2019年3月修订版）》的有关规定处

理，配股过程中产生不足1份的零碎配股权证，按数量大小排序，数量小的循环进位给数量大的股东，

以达到最小记账单位1份。 香港投资者通过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持有发行人股份并参与本次配股的，

对配售股份不足1股的部分，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将根据中央结算系统有关规则的规定将该等

零碎股份的数额调整至整数单位。 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

股东可配股票数量限额。

3、配股缴款地点

股东于缴款期内凭本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股东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在股票托管券商处通过

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也可于缴款期内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等方式通过深交所交易

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投资者所持股份如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 分别到相应的营业部认

购。

三、发行人及保荐机构联系方式

发行人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蒋卫平

住所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太和镇城北

电话 028-85183501

传真 028-85183501

联系人 李波、付旭梅

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俞洋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00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75楼75T30室

电话 021-20336000

传真 021-20336040

联系人 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席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江禹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26层

电话 0755-82492030

传真 0755-82493000

联系人 股票资本市场部

特此公告。

发行人：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745� � � � � � � � �证券简称：木林森 公告编号：2019-122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可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286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

可转债简称为“木森转债” ，债券代码为“128084” 。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或“平安证券” ）以及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华泰联合” ）为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华泰联合以下合称“联席主

承销商”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规模为266,001.77万元，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

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

机构投资者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

交易系统发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本次可转债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的缴款工作已于2019年12月16日（T日）结束。

本次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10,985,093张，即1,098,509,3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41.30%。

二、本次可转债网上认购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的网上认购缴

款工作已于2019年12月18日（T+2日）结束。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可转债网上发行的最终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数量（张）：3,523,09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52,309,3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数量（张）：32,91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3,291,700

三、网下获配缴款情况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的网下认购缴

款工作已于2019年12月18日（T+2日）结束。联席主承销商根据资金到账情况，对本次可

转债网下发行的最终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数量（张）：12,059,07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205,907,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数量（张）：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0.00

本次网下申购资金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网下发行经广东卓

建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四、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承销团协议约定，本次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全部由联席主承

销商组建的承销团包销。 此外，《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

告》中规定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1张为1个申购单位，网上申购每10张为1个申购单位，因

此所产生的发行余额4张由联席主承销商组建的承销团包销。 因此，承销团包销数量合计

为32,921张，包销金额为3,292,100元，包销比例为0.12%。

2019年12月20日（T+4日），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债

券登记申请，将包销的可转债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五、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1、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5023号平安金融中心B座第24层

电话：0755-22626653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2、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11号港中旅大厦26楼

电话：0755-8249226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002002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2019-158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达兴业” 、“公司” 或“发行人” ）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9]2305号文核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

发行的可转债简称为“鸿达转债” ，债券代码为“128085”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规模为人民币242,678万元，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19年12

月13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

弃优先配售部分） 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网上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深交所” ）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 认购不足242,678万元的部分

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一、本次可转债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的缴款工作已于2019年12月16日（T日）结束，本次发行

向原股东优先配售6,377,327张，即637,732,7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26.28%。

二、本次可转债网上认购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的网上认购缴

款工作已于2019年12月18日（T+2日）结束。 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可转债网上发行的最终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4,470,06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47,006,0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53,46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5,346,000

三、网下获配缴款情况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的网下认购缴

款工作已于2019年12月18日（T+2日）结束。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资金到账情况，对本次可转债网下发行的最终认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13,366,86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336,686,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9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9,000

本次网下申购资金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网下发行经广东华

商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四、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产生的余额共计3张，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根据

承销团协议约定， 本次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其

中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为53,460张，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为

90张。 因此，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数量合计为53,553张，包销金额为5,355,300元，

包销比例为0.22%。

2019年12月20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投资者缴款认购的

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划转至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债券登记申

请，将包销的可转债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五、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

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电话： （010）63212072、（010）63212015

发行人：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002958� � � � � �证券简称:青农商行 公告编号:2019-047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专项金

融债券（第一期）发行完毕的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核准，青岛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获准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的小型微型

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

本次债券分期发行，本期为“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小型微型企业

贷款专项金融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 本期债券簿记建档日为2019

年12月17日，缴款日为2019年12月19日，发行总规模为30亿元人民币，品种为3年期固定

利率债券，票面利率3.50%。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专项用于发放小型微型企业贷款。

特此公告。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002958� � � � � �证券简称:青农商行 公告编号:2019-048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

得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的

公 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193002号），

证监会依法对本行提交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

该申请材料齐全，决定对本行本次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证监会核准。 本行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 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9日

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图新科”、“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

１

，

８４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５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９

〕

２６９４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泰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本次发行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

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１

，

８４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 本次

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９２．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 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

１

，

２２３．６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

５２４．４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Ｔ－１

日）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铂科新材”、“发行人”）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铂科新材”

Ａ

股

１

，

４４０

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１

，

６０９

，

１１１

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９７

，

９４１

，

５５２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９５

，

８８３

，

１０５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

号码为

０００１９５８８３１０５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４７０２６４６３％

，网上投资者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８０１．４９６７０

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

福田区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３

楼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要求，并

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

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２

、本次发行价格：

２６．２２

元

／

股。 投资者据此价格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Ｔ

日）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申购时无需缴

付申购资金；

３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

股申购；

４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公告的《深

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

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

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

法律责任，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

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将中止发行；

５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